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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管理，规范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的制作、标注和使用行为，保护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林木种子包装、标签及使用说明的制作、标注、使用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林木种子是指林木的种植材料（苗木）或者繁殖材料，具体是指乔木、灌木、藤本、竹类、花卉以及绿化和药用草本植物的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
第四条  销售的林木种子应当加工、分级、包装，并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对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
销售的林木种子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没有标准的要遵循合同约定。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标签是指印制、粘贴、固定或者附着在林木种子、包装物内外的特定图案及文字说明。本办法所称的使用说明是指对生产经营者信息以及主要栽培措施、适宜种植的区域、栽培季节等使用条件的说明和风险提示等。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的管理工作，具体工作可以由其所委托的林木种苗管理机构负责。
第二章  包装
第七条  籽粒、果实等林木种子，应当包装后销售。
下列林木种子可以不经包装进行销售：
（一）苗木。
（二）无性繁殖的器官和组织，包括根、茎、芽、叶、花等。
（三）其它不宜包装的林木种子。
第八条  大包装或者进口的林木种子可以分装；实行分装的，应当标注分装单位。
第九条  包装材料应当适宜林木种子的生理特性，坚固、耐用、清洁、环保，无检疫性有害生物。
第十条  林木种子包装应当便于贮藏、搬运、堆放、清点。
第三章  标签及使用说明内容
第十一条  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类别、树种（品种）名称、品种审定（认定）编号、产地、生产经营者及注册地、质量指标、重量（数量）、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信息代码等。
（一）种子类别：应当填写普通种或者良种。
（二）树种（品种）名称：树种名称应当填写植物分类学的种、亚种或者变种名称；品种名称应当填写授权品种、通过审（认）定品种以及其他品种的名称。
（三）产地：应当填写林木种子生产所在地，应当标注到县。进口林木种子的产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标注。
（四）生产经营者及注册地：生产经营者名称、工商注册所在地。
（五）质量指标：
籽粒质量指标按照净度、发芽率（生活力或优良度）、含水量等标注。
苗木质量指标按照苗高、地径等标注，标签标注的苗高、地径按照95%苗木能达到的数值填写。
（六）重量（数量）：每个包装（销售单元）籽粒（果实）的实际重量或者苗木数量，籽粒（果实）以千克（kg）、克（g）、粒等表示，苗木以株、根、条等表示。包装中含有多件小包装时除标明总重量（数量）外，还应当标明每一小包装的重量（数量）。
使用信息代码的，应当包含林木种子标签标注的内容等信息。
第十二条  除第十一条标注的内容外，属于下列情况的，应当分别加注：
（一）销售授权品种种子的，应当标注品种权号。
（二）销售进口林木种子的，应当附有进口审批文号和中文标签。
（三）销售转基因林木种子的，必须用明显的文字标注，并应当提示使用时的安全控制措施。
第十三条  使用说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种子生产经营者信息：包括生产经营者名称、生产地点、经营地点、联系人、联系电话、网站等内容。
（二）主要栽培措施。
（三）适宜种植的区域。
（四）栽培季节。
（五）风险提示：包括种子贮藏条件、主要病虫害、极端天气引发的风险等内容及注意事项。
（六）其他信息。
生产经营通过审（认）定品种的，使用说明中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内容应当与审定公告一致。
第十四条  种子生产经营者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的使用说明不得作虚假、夸大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使用说明书应当加盖生产经营者印章。
第四章   标签制作和使用
第十五条  林木种子标签制作材料应当有足够的强度和防水性。
第十六条  标签标注文字应当清晰，使用规范的中文。
 第十七条  标签印刷要清晰，可以直接印制在包装物表面，也可制成印刷品粘贴、固定或者附着在包装物外或者放在包装物内。
可以不经包装进行销售的林木种子，标签应当制成印刷品在销售时提供给购买者。
第十八条  林木种子标签样式分为种子标签和苗木标签两类。籽粒、果实、种球及根、茎、叶、芽、花等填写种子标签，苗木填写苗木标签。
第十九条  林木种子标签底色分绿色、白色两种。林木良种种子使用绿色标签，普通林木种子使用白色标签。标签印刷字体颜色为黑色。
第二十条  包装销售的林木种子，每个包装需附带一个标签和使用说明；不需要包装销售的林木种子，每个销售单元至少附带一个标签和使用说明。
第二十一条  林木种子标签可以由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免费发放，也可由种子生产经营者自行制作，但要符合本办法规定。标签使用时应当加盖生产经营者印章。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执行林木种子包装、标签和使用说明等制度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销售的林木种子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按照《种子法》第七十五条进行处罚。
第二十四条  销售的林木种子质量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按照《种子法》第七十六条进行处罚。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照《种子法》第八十条进行处罚：
（一）销售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
（二）销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
（三）涂改标签的。
（四）种子生产经营者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未按照规定备案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中销售单元，是指销售过程中低于一个种批或者苗批的任何销售重量或者数量。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6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1年7月31日。《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管理办法>的通知》（林场发[2002]186号）同时废止。
2016年7月31日前已经制作的旧版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可以延用至2016年12月31日。


